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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鑑定意見 

鑑定題目：行政罰「一行為不二罰」行為數之認定 

鑑定人：洪家殷 

日 期：102.7.2 

鑑定意見： 

本鑑定所涉案件皆與行政罰「一行為不二罰」之適用有關，其中之關鍵即在於行為數之

認定，亦即若屬單一行為，只能受到一次的處罰，但若屬多數行為，則可受到多次的處罰，

此在行政罰法第 24 條及第 25 條已有明文規定。至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究係一行為

或數行為之判斷，在我國不論學術界或實務界一直未能形成明顯之共識，即使行政罰法施行

迄今已有數年，此問題依然未獲解決。由於有關行為數認定問題相當複雜，所涉態樣甚多，

牽連甚廣，尤其是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有密切之關係，雖然大法官曾有釋字第 503 號及第

604 號等解釋，行政法院及法務部亦有聯席會議決議及解釋函等，惟在學理上及實務上仍有

極大之探討空間。 

本鑑定案之五件鑑定事項中，(一)及(二)主要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涉及不同法規時之行為

數認定問題；(三)著重於若行為人之行為同時涉及行政罰及刑罰時，是否仍為同一行為問題

；(四)及(五)則以行為人多次為相同行為時之行為數判斷問題。準此，以下之鑑定意見，將

分成三部分討論之。 

一、涉及不同法規時之行為數認定 

有關行為數之認定問題，國內學說主要可分成二大類型：其一，為參照德國法例，將「

一行為」區分為「自然的一行為」及「法律的一行為」
1
，所謂的「自然的一行為」係指行

為人只有一個動作，或是有多數動作，在多數動作間具有直接的時間及空間關係，當第三人

以自然的方式觀察時，可以認為其整體的活動是一個單一的綜合作為。至於「法律的一行為

」，係指結合多數自然意義的動作成為單一的行為，而此種單一的行為只構成一個違法，並

只得受一個行政罰之處罰。因此，法律的單一行為著重於法律上之意義，而與自然的行為是

                                                 
1
 參閱林錫堯，行政罰法，2005.6，初版，頁 51 以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7.9，10 版，頁 503；

洪家殷，行政罰法論，2006.11，2 版，頁 221,239 以下；蔡震榮/鄭善印，行政罰法逐條釋義，2006.1，初版

，頁 53 以下；蔡志方，行政罰法釋義及適用解說，2006.11，初版，頁 9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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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單一，並無必然之關係。通常在於雖有多數的自然單一行為，但立法政策上將其視為單一

行為
2
。此種法律的單一行為，學理上可包括「構成要件上一行為」、「綜合性一行為」、

「連續行為」、「繼續行為」、「接續行為」、「重複行為」、「狀態行為」、「想像競合

行為」及「牽連行為」等。至於「多數行為」，係指實現多數行政罰構成要件或多次地實現

一個行政罰構成要件，且非自然的或法律的單一行為之行為。此種多數行為構成多次違法，

並得受到多次行政罰之處罰
3
。 

其二，係以其對行政罰上行為之了解，提出行為個數之判斷。如以行政罰法與刑法上之

一行為，判斷標準不同，蓋刑罰著眼於法益保護，而行政罰則著重於行政法規之遵守；此外

是否「一行為」？應以個案判斷，即須從個案具體事實予以判斷，而非就某法規與某法規之

間之關連為何，或就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並宜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

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及社會通念等因素決定之
4
。另有以行政罰行為之個數，應有異

於刑罰之行為須以犯意為要素，其具有合目的性與技術性，可以透過立法技術予以量化，並

在法律上予以「擬制」；亦即只要客觀上法律的擬制、立法目的及法規範義務的態樣等，即

可作為判斷義務個數之標準。其又以「壹、法律擬制」可分成四種「立法技術上直接以時間

擬制」、「立法技術上以空間擬制」、「立法技術上條文類型化的擬制」及「以行為意欲之

效果作為標準」；「貳、以立法目的作為標準」分成兩種「消極判斷準則」及「以立法目的

個數為義務個數」等，並皆有進一步之說明
5
。 

上述兩種類型，皆有其立論依據，第一種依賴刑法理論之見解，固有深厚之理論基礎，

惟難免有忽視行政罰特性之疑慮。第二種見解，雖較能掌握行政罰有異於刑罰之特殊性，惟

理論基礎較為不足，且判斷標準較不明確，不利於具體個案之適用。就本鑑定意見之立場而

言，仍較偏向於第一種見解，即以「自然的一行為」及「法律的一行為」為標準，蓋此種判

斷比較接近「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本旨。由於此原則之目的，在於避免人民的一行為受到

國家多次的處罰，而過度的侵害人民基本權，故應從保護人民基本權之角度出發。此必須立

在人民角度觀察，若其主觀上僅具單一之意思，外在客觀上整體表現為一行為，則應屬一行

為，至於是否有多數之動作、是否符合多數法律規範之意旨、是否該當於多數之構成要件等

                                                 
2
 參閱洪家殷，同註 1，頁 222；林錫堯，同註 1，頁 51 以下；蔡震榮/鄭善印，同註 1，頁 55。 

3
 參閱林錫堯，同註 1，頁 63；洪家殷，同註 1，頁 232。 

4
 參閱林錫堯，同註 1，頁 51。 

5
 參閱李惠宗，行政罰之理論與案例，2005.6，初版，頁 10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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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皆非判斷之標準，否則若從法規範之角度出發，將與此原則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目的相衝

突。茲本於上述立場，分別探討如下： 

鑑定事項（一） 

違反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建

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第 77 條第 1 項、第 77 條第 3 項及都市計畫法有關使用編定管制規定

（或區域計畫法）等規定處理疑義。 

本鑑定事項中，行為人之行為皆以違反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為主，同時涉及其他

相關之法規。因此，若從違反相關法規構成要件之數量為標準，顯然已屬多數行為，自無一

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故為符合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宗旨，仍須從行為人之角度，以自然

意義之行為作判斷。基於上述原則，參照鑑定事項說明，可再細分成下列五種態樣探討之： 

1. 違反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及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 

於此態樣，依所附訴願案件實例摘要 1（案號 1010524）之案情，係行為人之商號未經

核准休閒娛樂服務業許可登記，擅自經營「飲酒店業」，而違反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及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由於行為人僅有一個經營「飲酒店業」之行為，雖同時違反

前述兩項規定，但仍屬一行為，故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只能受到一次之處罰。至於

訴願實例 2(案號 1020059)，雖同樣係行為人未經核准，擅自經營「飲酒店業」，而違反管理

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及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惟在事實摘要中論及，本件行為人之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

…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係屬二事，二者違章構成要件

及行為均不相同，原處分機關為本件裁罰，並未違反前揭『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其以行

為人對建築物之使用與原核定之使用類組不合，而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一事，與前述違反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二者違章構成要件及行為均

不相同」，故不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惟「構成要件不相同」並不必然構成不同之行為，

且「行為不相同」之判斷依據為何？並不清楚。因此，就本件而言，重點應在於行為人除了

未經核准，擅自經營「飲酒店業」外，是否尚有其他變更建築物之行為
6
，否則經營「飲酒

店業」本即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自然該當於前述兩種法規定之構成要件，若無其他變更建

                                                 
6
 可參考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6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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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行為，實不應論以不同行為。訴願實例 3（案號 1020103）、實例 4（案號 1020126）及

實例 7（案號 1020183）等，皆係行為人未經核准，擅自經營「視廳歌唱業」，違反管理自

治條例及建築法相關規定，其情形與實例 1.相同，不再贅述。 

2.違反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及都市計畫法第 34條（或 35條、第 36條

……等） 

於本態樣，依訴願實例 5（案號 1010872），係行為人未取得經營休閒娛樂服務業之許

可登記，擅自經營「飲酒店業」，除違反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外，並以系爭營業

場所所坐落之土地，不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亦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36 條規定

。此種態樣，同樣係行為人僅有一個經營「飲酒店業」之行為，雖同時違反前述兩項規定，

但仍屬一行為，故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訴願實例 6（案號 1020055），係違反管理

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及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規定，雖違反都市計畫法之條文與實例 5 不同

，但若僅係經營「飲酒店業」之行為，並無其他行為時，同樣應屬一行為。 

至於訴願實例 8（案號 1010184），係行為人所開設之飲食店，未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規定。另亦因擅自經營「飲酒店業

」，違反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由於其在該建築物中開設飲食店，本即應依規定

進行必要之申報作業，其除有未申報之行為外，又另行違規從事飲酒店業，故應可認定屬不

同行為，而無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3.違反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建築法第 77條第 3項、都市計畫法第 34

條及臺中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第 6條第 1項等規定 

本態樣以訴願實例 9（案號 1010856）為主，行為人系爭建築物中之招牌為餐飲業，實

際所營為飲酒店業，依其實際經營之業別，應於一定期間辦理建物公安申報，然行為人並未

辦理，已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規定。另其未經許可登記，擅自經營「飲酒店業」，已

違反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又其在住宅區中經營飲酒店，對建築物之使用，有礙

居住之寧靜、安全及衛生，亦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34 條規定。上述行為人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

第 3 項、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及都市計畫法第 34 條等三項規定，皆係出於其未經許

可經營飲酒業之行為，故自應視為一行為。於訴願決定書之理由中，首先以行為人「主張係

以『一個意思決定經營餐館業』違反前揭規定，顯將其違反數行政法上作為與不作為義務，

全部以刑法概念之『一犯意』涵攝，應有違誤。」惟行為人主張係出於一個意思決定，此在

行政罰上之行為數之判斷，亦不排除有適用之餘地，與刑法之「一犯意」無涉；且一行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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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涵蓋作為與不作義務，蓋行為人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皆係出於法規之規定，與自然意義

之單一行為或多數行為，並無必然之關連。其次，訴願理由中，從建築法第一條之立法目的

出發，認本件處分之裁處，乃原處分機關為維護公共安全與訴願人因未經許可經營飲酒店業

，違反管理自治條例及都市計畫法規定，悉屬二事等語。惟此判斷之依據，完全從立法目的

出發，顯然有誤。蓋不同法規，或相同法規之不同法條，或同法條之不同項、款，甚至是同

條項款之前後段規定，皆有其不同之立法目的存在。因此，若以法條之立法目的為判斷依據

，幾乎只要構成不同法條或條項款之行為，皆屬不同之行為，幾難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

用，顯與一行為不二罰之本旨有違。而此種以立法目的為標準之見解，早已為學術界所抨擊

，並為行政法院所不採。 

訴願案例 10（案號 1010915）之案情，與案例 9 大致相同，不再贅述。只是在訴願理由

多了一段，「查所謂一事不二罰之『一事』，須從行政法作為『行為規範』所形成的『行為

義務個數』來判斷行為的個數，與刑法基本上以『犯意』的個數作為判斷標準不同」等語，

此段見解之理論依據不知從何而來，尤其以所謂的「『行為規範』所形成的『行為義務個數

』」作為判斷行為個數的標準，其立論基礎實難以理解。若採此標準，則恐無適用一行為不

二罰原則之可能，故應當十分審慎。 

於訴願案例 11（案號 1010788）中，除與案例 9 相同之違反三項規定外，並以行為人經

營場所現場實際營業型態，符合臺中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之特定場所，但

未申報人數限制量，違反該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是以，本件違反四項不同之規定。

由於此四項規定之違反，不論是違反作為義務或不作為義務，皆係出於行為人違規經營飲酒

店業之行為，故仍屬一行為，應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4.違反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及商業登記法第 4條之規定 

訴願案例 12（案號 1010114），行為人經營飲食店，未經許可登記，擅自違規經營視聽

歌唱業，違反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另行為人違規經營視聽歌唱業，因未辦理商業登

記，亦違反商業登記法第 4 條之規定。上述二項違規，皆係出於行為人違規經營視聽歌唱業

之行為，故應屬一行為，而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至訴願理由中所引用之法務部 100

年 11 月法律字第 0999054953 號函釋及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6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固

無不妥。惟法務部前揭函中所提，「三、違法之事實是否為『一行為』，乃個案判斷之問題

，並非僅就法規與法規間之問題，或抽象事實予以抽象之判斷，而係必須就具體個案之事實

情節，依據行為人主觀之犯意、構成要件之實現、受侵害法益及所侵害之法律效果，斟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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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條文之文義、立法意旨、制裁之意義、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綜合

判斷決定之。」由於須考量之因素甚多，實務上操作相當困難，對問題之解決，幫助有限，

似可不必過於重視。至於訴願案例 13（案號 1010125）之案情，與案例 12 相同，茲不贅述

。 

5.違反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及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 

訴願實例 14（案號 1020152），係行為人將建築物使用執照所載之「辦公室」，違規改

為「飲酒店業」使用，同時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違反建築法部分，本件若係由於行為人違規將「辦公室」改為「飲酒店業」使用，僅係單純

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之「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而更無其他變更建築物之行為時

，則應仍屬一行為，並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此可參考前述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6 月

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決議。 

鑑定事項（二） 

同時違反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及展示管理辦法之不同條或同條不同項、款規定之違反菸酒

防制法行為，究應併予處罰，抑或擇一處罰？ 

訴願案例（案號 1010774）中，係以行為人之經營場所之菸品展示架以銀色背板特殊排

列方式展示特定品牌菸品，並利用彩色價格標籤為特定品牌菸品之展示標示，客觀上屬以引

人注意之方式為菸品展示，已逾越使用消費者獲知菸品品牌及價格之方式為菸品展示；另現

場所販賣之菸品有陳列展示超出單一牌面及菸品展示架正面距外部未逾 2 公尺情形。上述行

為已違反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及展示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4 款

、第 8 條及菸害防制法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23 條之規定。 

原則上，對於同時違反法規之不同條或同條不同項款規定，應否併予處罰之判斷，重點

應不在於所違反之相關規定是否同條或不同條、項、款，而應以自然意義觀察是否為單一行

為？就前述之案例而言，行為人以銀色背板特殊排列方示展示，並利用彩色價格為特定品牌

菸品之展示標示，此外，現場所販售之菸品有陳列展示超出單一牌面及菸品展示架正面距外

部未逾 2 公尺。行為人將違反規定之展示架置於不符合距離之地方展示。上述不論是特殊方

式展示、彩色價格之展示標示、展示超出單一牌面或展示未逾 2 公尺等，皆出於行為人展示

意思之展示方式。又菸害防制法第 10條第 2項「前項標示與展示之範圍、內容、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授權規定，係授權針對標示及展示訂定相關

辦法，而本件行為人之各種展示方式，即為管理辦法所規範之對象。因此，依上述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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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縦使於條文中將展示區分成不同種類規範，惟其皆歸屬於展示概念之下。本件行為

人之行為固然該當於管理辦法中之數個不同條項規定，然皆屬展示行為，故僅論以一個違規

展示行為即可。否則若依其所涉不同條項款，各視為一個行為，分別論處，將超出必要程度

，除違反比例原則及母法授權之意旨，亦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三、同時涉及行政罰及刑罰時，是否仍為同一行為 

鑑定事項（三） 

同時施用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時，因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之刑事

責任及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之行政罰，是否為一行為而有行政罰法第 28 條規定之適用？ 

訴願案例（案號 1020229）之事實，係以員警執行搜索時，現場雖未查扣任何物品，惟

行為人有毒品前科，經其同意採集尿液檢體送檢結果同時呈現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陽性

反應，認其係一行為同時違反刑罰（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及行政罰（即同

條例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訴願理由以，本件因行為人否認施用毒品，主管機關在難以判

斷其係同時或分別施用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之情形下，採取對其較有利之解釋，即其違

法施用行為係基於單純的一個決意一個動作同時施用二種毒品之行為（即「自然一行為」）

。並以倘嗣後依相關事證足資查察行為人係分別施用，則就其施用第三級毒品之行為部分，

仍應再依毒品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處以罰鍰。 

本案涉及所謂同時施用之判斷，由於本案行為人係因否認施用毒品，經尿液檢驗結果，

始認定為同時施用。是以，若有證據，足資證明行為人係先後於不同時間施用時，即可視為

兩個行為，可分別處以刑罰及行政罰。上述訴願之理由，原則上可以支持。其中以「自然一

行為」作為判斷行為數之標準，尤值肯定。只是，所謂的「自然一行為」，並不只限於單一

動作，其可包含數個動作，只要行為人出於單一之決意，另從第三人客觀角度上觀察，可以

涵蓋在一個行為之概念下時，即可視為一行為。因此，本件行為人之施用第二級及第三級毒

品，除同時一起施用外，不論是以吸食、施打或服用等不同動作，即使有先後次序，只要是

連續未經間斷，客觀上可認定皆是在從事施用行為時，即可涵蓋在施用行為之內，應可視為

一行為。此時即應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就行為人同時施用二種毒品之行為，先論以刑

事責任，至於行政罰中其他種類行政罰則仍可併罰。 

三、多次為相同行為時之行為數判斷 



8 

 

鑑定事項（四）及（五），涉及行為人之多數相同動作或行為，是否應視為一行為或多

數行為問題。行為人反復相同之動作或行為，在行政罰之行為態樣上，約有連續行為、繼續

行為、狀態行為、持續行為及接續行為，茲簡要分述其意義7。所謂的「連續行為」，係行

為人基於整體之故意，從事多數具備構成要件合致性及可罰性之個別行為，在客觀上顯示外

形單一，並具有空間及時間關聯性之行為，如於捷運上之連續性騷擾。「繼續行為」係指行

為人實現單一構成要件後，並維持構成要件之實現，且持續地侵害同一法益之行為，如不帶

駕照行車。「狀態行為」係指行為人於實現構成要件後，行為已經結束，僅係違法結果仍然

存在，如興建完成之違建。「持續行為」係指行為人出於相同之動機，反覆地實現同種類之

構成要件，其間具有直接的時間及空間關係，對該行為之處罰係基於單一之保護目的，如企

業長期之違規營業行為。「接續行為」係來自於刑法之「接續犯」概念8，係指在同一機會

為同一性質之行為，以一般社會觀念言，此數次行為並無時間間斷，認係一個行為之持續動

作而言；或如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

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

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如連續施打毒品。 

上述幾種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原則上可歸類於「法律的一行為」，亦即只得受到

一個行政罰之處罰。不過，由於各國法制狀態不同，故未必皆視為單一行為，如我國實務界

向來即不接受連續行為屬單一行為之見解。另如與繼續行為有關之司法院釋字第 604 號解

釋，即以主管機關得藉由舉發違規事實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從而對此多次

違規行為得予以多次處罰。此外，對於狀態行為僅得受到一次之處罰，若以違章建築為例，

國內則較少爭議。至於持續行為及接續行為二者，國內迄今仍罕見有相關之討論，仍有待進

一步之觀察。 

鑑定事項（四） 

行為人多次任意張貼廣告傳單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其行為數之判斷究竟應論以一行為，

抑或以「廣告單之張數」為標準。 

訴願案例（案號 097117）之事實，係行為人被檢舉於多數電線桿、柱子或台電電箱違規

張貼廣告，經原處分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0 款之規定，按同法第 50 條第 3 款規

定，就上開違規行為各裁處 3000 元。訴願決定之理由，主要係依行政院環保署 62 年 2 月 16

                                                 
7
 參閱洪家殷，同註 1，頁 222 以下。 

8
 參照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2006.9，3 版，頁 100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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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環廢署字第 14014 號函釋：「關於在不同一地點張貼廣構成違規行為之處罰，應認定非一

行為，因污染地不同，屬於獨立性質，依法應分別處罰。」並依行政罰法第 25 條之規定，

以行為人係於不同地點分別張貼廣告物，核屬不同污染行為，依法自應分別處罰。 

此種行為人多次張貼廣告傳單之行為，國內實務向來採連續行為之見解，即係行為人基

於整體之故意，從事多數具備構成要件合致性及可罰性之個別行為，在客觀上顯示外形單一

，並具有空間及時間關聯性之行為。即行為人基於張貼廣告之整體決意，從事多數違規張貼

違規廣告之行為，在客觀上顯示皆係張貼違規廣告，且間隔一定地點並連續地從事張貼行為

，故可認係違規張貼廣告之連續行為。由於我國實務界向來不承認行政罰上之連續行為可視

為一行為，即法律上一行為之見解。即使在修正前之刑法對連續犯只視為一行為時，實務上

仍不接受行政罰上之連續行為係法律上一行為之概念。國內雖有學者主張採法律上一行為之

見解，然由於欠缺法律上之根據，故屬少數說，且行政罰法於立法時，並未納入連續行為係

法律上一行為之規定，故目前仍只能將此種連續行為，視為多數行為，並依行政罰法第 25

條規定，分別處罰之。惟此種連續張貼廣告之行為，有時可能數量甚多，若仍不論其違規態

樣如何，一概分別處罰，恐有過苛，違反比例原則。因此，對於特殊之情形，宜有不同之考

量。如適度引入前述接續行為之概念，即以相同之張貼行為，依一般社會之通念，該數個張

貼行為間並未中斷且有緊密之時空關連，而可視為數個張貼行為之接續施行時，即可評價為

單一行為，如在同一面牆上連續張貼數個廣告。只是在個案上如何判斷，並不容易，台北市

政府於民國 93 年 12 月 31 日訂有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違規廣告物稽查暫行作業方式第 10

點規定，「張貼同一廣告範圍如相距為十公尺以上者，視為不同地點張貼，並視為不同一行

為，因其污染地點不同，均分別予以舉發處分，……」或可供參考，惟僅以地點作為判斷標

準，並非妥適，且其係參考行政院環保署 62 年 2 月 16 日環廢署字第 14014 號之函釋，而該

函釋已年代較久，恐難以因應現今之環境。故為求適用上之一致，應可就連續張貼違規廣告

行為中，具有時空緊密關連之連續行為，性質上視為接續行為，只處受到一次之處罰。此外

，由於對此種連續行為之處罰，可能會累積極高之罰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641 號解釋，若

「依該規定裁罰及審判而有造成個案顯然過苛處罰之虞者，……應另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

處置。」之意旨，應可訂定最高之處罰額度，以免違反比例原則。 

鑑定事項（五） 

行為人一次砍除 4 株行道樹，違反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 31 條第 4 款規

定，其行為數之判斷究應論以一行為或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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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訴願實例（案號 1020194）之事實，係以原處分機關接獲檢舉，有 4 株行道樹遭人

砍除，經調查並審認砍樹行為人，核其行為已違反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 31

條第 4 款規定，依同條例第 42 條規定，處以 2 萬元罰鍰。原處分應係視為四個違法行為，

每個行為處以 5 千元，故合計 2 萬元
9
。訴願理由中，以園藝公司所開立之估價單記載內容

，「可知本件砍樹行為人應係基於單一之意思決定（即一次砍除 4 株行道樹之意思決定），

於同日同一時段為之，且該 4 個砍樹之行動係一連續動作，在時空上存有緊密關連性，由理

性第三者依社會一般通念觀察，亦會將該 4 個砍樹動作評價一行為」等語，應係將本件行為

人之 4 個砍樹動作，視為前述之接續行為，故評價為一行為。此種見解，應屬可採。惟若能

再進一步說明，何以不採連續行為之見解，將更加完善。 

 

 

                                                 
9
 雖未能得知原處分之內容，惟依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 42 條規定，係處行為人「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故可推測應係處以 4個違法行為。 


